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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鼓勵清寒優秀學生進入國立中央大學大氣科學學系	 (以下簡稱大氣系)大學部就
讀，特設立「鄧念濠校友清寒優秀學生入學獎學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核獎對象：具政府機關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經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簡
稱繁星推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簡稱個人申請)、大學考試入學(簡稱考試入學)或其

他資優學生入學管道錄取進入大氣系就讀之大一新生。	

	 	

第三條 申請標準：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以繁星推薦或個人申請入學錄取進入大氣系，且甄選總成績，列錄取名額前百分

之三十以內者；或由系上審查達標準者，由學校或系上出具證明。	

	 	 	 	 	 	 	二、經考試入學錄取進入大氣系，其加權後之入學總成績，列錄取名額前百分之三十

以內者。	

	 	 	 	 	 	 	三、由其他資優學生入學管道錄取且經導師推薦者。	 	

	

第四條	核獎與頒發辦法	

一、 本獎學金委由大氣系初審、推薦，由系友會理事會審核。	 	
二、 獎學金名額及金額：每年至多兩名，每名總獎學金新台幣十萬元。	 	
三、 獎學金核發:大一第一與第二學期各頒發新台幣五萬元，但第一學期學業平均成

績未達全班前百分之三十以內(含)者，取消第二學期之獎學金頒發。	 	

四、 第一學期於入學後申請審核通過核發；第二學期於確認上學期成績後於提交審
核後核發。	 	

五、 保留入學資格者，不得領取本獎學金；於獎學金頒發前休學、退學、轉學者，
取消獎學金頒發，但遇有特殊事故休學，經審核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本獎學金之經費由鄧念濠校友支付。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中央大學大氣科學學系系友會 

『鄧念濠校友』清寒優秀學生入學獎學金申請表     

 

姓    名  學 號  

申請學年度  申請學期別   □ 上學期     □ 下學期 

聯 絡 電 話 年 級 手 機  

通 訊 地 址  

E - m a i l  

是否領取其他獎學金   

□ 是  獎項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金額 新台幣____________元   

□ 否 

➢ 檢附文件（請「ˇ」選）： 

□ 低收入戶證明。 

□ 中低收入戶證明。 

□ 繁星推薦入學成績單。 

□ 個人申請入學成績單。 

□ 考試入學成績單。 

 

本人同意所提供之各項個人資料用於本學期獎學金審查委員會作業及獎學金公告得獎

訊息使用，所附個人資料於申請人就讀本系畢業後統一銷毀。 

 

 

 

申請人簽名：            
 


